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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生基本法的宏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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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备且合理的法律体系是实行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我国卫生法领域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

系，这与卫生法律集群之中长期缺乏基本法有关。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立法机关多次组织卫生

基本法立法工作，但屡屡因其过于繁复且分歧过多而搁置。目前，新一轮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正

在推进，然而争议犹存，其中以立法层次的争议为最。立法层次影响立法的内容、角度和法律纵横

统摄的范围，是为立法亟须明确的重大问题。 

    卫生法律集群具有层次性 

    任何法律部门皆由一定数量的同类法律构成相互联系、功能耦合的一个体系。法律体系过于庞

大的，其内部基于不同法律的地位和功能而分蘖出若干层次。现代健康实现体系是极为复杂的自然

和社会体系，依此体系而构建的卫生法律体系也必然是多层次、多面向的。 

    在理论上，卫生法律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卫生母法”类群，发挥协调健康与相

关领域之间的关系、框定健康基本法律关系、指导各专门分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第二层次

为“医药卫生基干法”类群，即只适用于医药、卫生、医保等各专门领域的基本法，规定各专门领

域的基本法律制度和基本法律关系。第三层次为各专门领域内的“专项卫生法”类群，具体规定某

一方面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和技术性规范，用以规范具体的服务和管理行为。从立法角度而言，

第一层次的卫生法在整个卫生法律体系中提纲挈领、铺垫基础、引领方向，属于宏观层面的卫生法；

聚合医药卫生基干法的第二层次卫生法居于中观层面；而第三层次中的各专项卫生法细致入微，属

于微观层面的卫生法。 

    然而，上述卫生法体系仅是理想模型。实际上，我国的卫生法总体上是一种微观的、碎片化的、

散在的、平面的专项卫生法集群，尚未形成合理体系。卫生法律体系模型中的第一层次只有数量极

少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和法规；第二层次中除《药品管理法》勉强接近医药

基干法之外，其他专门领域的基干法是缺失的。目前，我国涉及健康和卫生的各类规范性文件 2000

余件，且未来卫生立法仍有较大空间，卫生法律集群必然走向体系化。 

    功能和任务决定卫生基本法的层次 

    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层次取决于其预期功能和任务，为此需要考察立法的背景和制定该法的目

的。 

    目前，我国国民健康事业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国民健康领域矛盾突出。有些矛盾异常尖锐且

“久治不愈”，这些矛盾包括医疗纠纷、食品安全等；有些矛盾长期潜伏、积累，有集中大面积爆

发的风险，如环境污染造成癌症等恶性疾病和罕见病的发病率上升等；有些则严重影响医疗卫生体

系的整体运行效益，如公立医疗机构逐利化等。这些突出矛盾可能危及整个国民健康体系的稳定和

有效运行。第二，国民健康治理模式滞后。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健康的自然科

学规律和社会科学规律尚未充分体现在卫生基本制度之中，“健康入万策”的健康一体化理念与体

制分割格局相冲突，健康治理观念仍是“疾病应对”而非“健康维护”，制度建设主要局限在医疗、

医药和公共卫生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是健康治理的形式仍以政策为主，法治化水平不高。第三，

卫生立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宪法中涉及健康的寥寥数条规定与浩繁的卫生法律法规之间落差极

大、难以对接，无法统领体系复杂的国民健康事业。同时，卫生立法碎片化严重，法律之间因缺乏

系统性和协调性而多有冲突，法律原则模糊、摇摆。尽管靶向型专门立法和政策性文件层出不穷，

但收效甚微，甚或立法劳而无功乃至有害，较典型者如有关医疗纠纷处理的反复立法、药品价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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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立法等。有些立法视角狭窄、割裂，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如多点执业立法、禁止医务人

员收红包等立法。 

    上述三大挑战的主要矛盾集中于两点：一是具体卫生立法的边际效益下降，无力满足实践需求，

故而法令滋彰而矛盾多有；二是治理模式缺陷影响国民健康事业全局，这就需要通过制定一部能够

系统解决体制、机制等根本性问题的基础性卫生法律，来破解国民健康治理和发展的困局，奠定卫

生法治的善治基础。功能和任务决定了，该法应当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在卫生法律体系中处于母

法的地位，居于卫生法律体系的最高层次。 

    卫生基本法立法的层次选择 

    长期以来，关于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层次意见有二：一种意见认为，卫生基本法应具有综合性，

既规范卫生关系又协调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并带有全局指导意义。该种意见主张宏观立法。

另有意见认为，“现阶段对于基本医疗卫生的认识更为明确，涉及面不那么宽，这样或许更有利于

推进立法过程”，主张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09]6号）

所划定的改革范围为卫生基本法的立法范围，该意见属于中观层面立法观。目前正在制定的《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基本上采取了后一种立法方案。 

    笔者认为，卫生基本法固然不应当是微观的，但是定位于中观层面亦不足取。第一，立法一概

确认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和部分改革成果，有巩固积弊之虞，且不可能规范和引导作为常态的卫生改

革行为。第二，立法视角取“医疗”和“卫生”而舍“健康”，未能摆脱“就事论事”、“本末倒置”、

“买椟还珠”的立法沉疴，也无法充分纳入那些在深层次上影响卫生事业发展的以及不属于传统卫

生领域的要素——体系内者如教育、宣传、科技、信息、文化等，体系外者如经济、社会、生态与

国民健康的协调、行政权调整、事业单位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第三，立法缺乏对各专门领域的

横向协调和纵向贯穿，难以完成有机整合卫生法律体系的立法任务。第四，健康中国战略是一整套

综合性国家治理体系，与之相匹配的卫生基本法绝不可能只是一部仅关乎“卫生”、“医疗”的中观

层次的法律。总之，中观层面的立法尽管相对成熟，但是无力应对国民健康事业的诸多挑战，因而

无法实现立法目的。立法的目的既不应当是“立得出法”，也不应当是“便于立法”，而是要解决现

实问题、有助于实现国民健康战略，立法的功能和任务决定了立法应定位于宏观层次。 

    宏观层次卫生基本法应有的特征 

    卫生基本法的立法目标就是要解决中微观的具体卫生立法所无力应对的健康治理模式和架构、

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关键制度、基本权利义务等，令其发挥国民健康领域

法律总纲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以宪法为核

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鉴于健康法治体系存在根本性缺陷，卫生基本

法就应当是卫生领域具有宪法权威的法律文件，能够承接现行《宪法》中有关卫生的条款和有关经

济、社会、文化、教育的以及有关法治的条款，在充分吸收健康科学规律和社会科学规律以及结合

国家国民健康战略的基础上，对《宪法》相关条款适当具体化，在宪法和专项卫生法律之间发挥桥

梁和纽带作用。 

    除具有卫生宪法性质之外，卫生基本法还应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作为国民健康领域的

基础性大法，兼为执行性根本法，侧重于为专项卫生立法提供上位法依据，并能够协调国民健康体

系内外的法律关系。第二，确定健康法治的基本原则，确认国民整体的和个体基本的健康权益和义

务，明确国民健康基本法律关系，建立和框定基础的和重要的卫生法律制度。第三，确立有关国民

健康的基本法律制度和重要制度，建立包括但不限于国民健康治理和建设制度、国民健康服务及其

管理制度、健康促进制度、健康风险预防制度、公共卫生制度、医疗服务制度、宁养与照护制度、

国民健康服务担负和筹资制度、健康补偿制度、医药产业安全和供应保障制度、中国特色健康服务

促进制度、法律实施和监督制度等。第四，立法不涉及医药卫生技术以及监管、服务等方面的具体

细节，但能够统筹协调与国民健康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种必要的因素。 


